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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洪泽区2025年度耕地占补平衡补充

耕地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各相关部门：

《洪泽区2025年度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项目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十六届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希认真贯彻实施。

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11月3日
洪泽区2025年度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
项目实施方案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》精神，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，根据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改革耕地占补平衡强化以补定占管理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4〕35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实施任务

2025年度拟实施耕地占补平衡项目涉及4个镇街，建设规模299.40亩，新增耕地299.40亩。其中，三河镇195.34亩，岔河镇43.02亩，高良涧街道5.89亩，朱坝街道55.15亩。

二、进度安排

各相关镇街应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实施任务，并同时开展上报验收的准备工作。

三、标准要求

（一）项目实施应充分尊重当地集体经济组织和人民群众意愿，在项目区公示项目建设内容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必要时可举行项目听证会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项目所在地镇街人民政府为项目实施主体，项目管理实行“五项制度”，即：法人制、公告制、工程监理制、招投标制、合同管理制。
（三）工程施工应按照规划编制方案及施工设计规范实施，做到土地平整，沟、渠、路、桥、涵、林等配套到位，并与周边的基础设施、水利设施形成完整体系，保证灌溉排水需要，满足农业生产要求。

四、资金保障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项目实施经费由区财政列支。

（二）资金标准。4万元/亩，由镇街包干实施（约1197.6万元），具体面积以实际形成指标为准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。实施经费由项目实施主体向区财政局申请。项目启动后，申请拨付40%作为启动资金；项目实施并通过市级验收合格后再行拨付40%；剩余20%待项目入库并通过部级监管系统形成指标后一次性结算。

（四）资金使用。项目经费由相关镇街包干使用，不足部分由镇街自筹解决。项目资金使用、管理应坚持公开、公正原则，提高透明度，接受社会监督；注重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。
（五）其他事项。各镇街如有新增项目，参照此标准执行。
五、监督管护

（一）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监管。项目实施中，区财政、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生态环境、资规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，依照职责对项目建设进行监管。
（二）加强项目质量监管。属地镇街应落实项目验收入库后续培肥管护责任，加强垦造和恢复耕地的质量建设，持续熟化土壤、培肥地力、提升质量，确保补充耕地长期稳定利用。
（三）落实属地管护职责。属地镇街应落实管护责任，对新增耕地进行跟踪管理，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相关权利人持续耕种，鼓励用于适度规模经营和粮食生产，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划入永久基本农田，逐步达到旱涝保收、高产稳产标准。要严防新增耕地“非粮化”、“非农化”，确因项目建设无法避让的，经合法批准且落实占补平衡后建设占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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